
皖种管〔2013〕42号
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关于开展2013年
冬季种子企业监督抽查行动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种子管理站：

    为进一步强化种子市场源头治理，严厉打击品种侵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违法行为，根据《农业部 公安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的工作意见》（农种发〔2013〕5号）、《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农办种〔2013〕30号）和《安徽省农业委员会 安徽省公安厅 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皖农种〔2013〕325号）的精神和要求，经省农委同意，决定在全省开展2013年冬季种子企业监督抽查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

（一）市场主体核查。检查企业是否按生产经营许可范围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检查企业是否按规定建立生产经营档案，档案记载内容是否规范齐全，生产销售的种子与档案纪录是否相符；检查品种是否取得合法授权；检查许可企业资质条件是否与申报一致。

（二）种子抽样检测。扦取种子企业仓库内包装好待售的主要农作物商品种子样品，进行水分、净度、发芽率检测，品种纯度田间种植鉴定以及品种真实性检测。

二、工作分工

（一）市场主体核查。省种子管理总站负责核查农业部、省发证企业，其他企业按照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由发证机关负责核查。省种子管理总站分四个组，第一组由省种子站副站长刘根带队，合肥市种子站、庐江县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参加；第二组由省种子站副站长李怀安带队，合肥市种子站、六安市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参加；第三组由宿州市种子站站长带队，蚌埠市种子站、滁州市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参加；第四组由阜阳市种子站站长带队，亳州市农委、淮南市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参加（各组抽查企业见附件1）。
（二）抽样及检测。重点抽查玉米和水稻两大作物杂交种子，品种纯度和真实性检测由省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承担，水分、净度、发芽率由负责抽样的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承担。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此次行动是加强市场源头治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各级种子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制定方案，精心部署安排，参与单位要选派业务骨干，企业所在地种子管理站要密切配合，确保顺利完成任务。

（二）规范抽查程序。各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要严格执行规定程序，在扦样、生产商确认、样品检测、结果通知、异议处理、结果判定和报送等各环节依法规范操作（见附件5）。要做好问询笔录，妥善留存取证、送达等证据，保证每一个样品证据链可靠完整。

（三）依法加强监管。对于本次行动中企业已停止生产经营活动的要出具书面说明；不能提供种子样品的企业，检验机构应实地查看加工仓储设施和生产经营档案，要求企业出具书面证明并承诺种子入库时间，以便再次跟踪抽检。对于连续两次抽不到种子样品的企业，将予以通报。

（四）按时完成任务。省里各检查组2014年1月10日前完成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核查和种子样品扦取工作；水分、净度、发芽率和品种真实性检测于3月15日前完成，纯度鉴定于4月底前完成。市、县（市、区）监督抽查时间自行安排。
（五）严肃工作纪律。检查组要轻车简从，勤俭办事。监督抽查不安排市、县（市、区）种子管理站汇报工作，直奔企业、直插现场。检查人员不得接受企业宴请，不得饮酒，不得接受纪念品、土特产等任何馈赠，不得到营业性娱乐、健身场所活动。

附件：1．各组抽查企业名单

      2．企业未抽查到品种登记表

      3．农作物种子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核查记录表

      4．种子企业资质条件核查表

      5．种子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       

2013年12月27日        
附件1

抽  查  企  业  名  单

第一组：
	企   业   名   称
	联系电话

	1．安徽荃银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0551－65316938

	2．安徽省创富种业有限公司
	13705694888

	3．安徽华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696517567

	4．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13305513075

	5．安徽徽商同创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15905607201

	6．合肥三丰种子有限公司
	0551－62222900

	7．安徽国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0551－65318348

	8．安徽金山都种业有限公司
	0551－65321418

	9．安徽省皖农种业有限公司
	0551－65689991

	10．安徽嘉农种业有限公司
	13305602852

	11．安徽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3605608254

	12．安徽袁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551－65358992

	13．安徽未来种业有限公司
	0551－65350902

	14．安徽天禾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51－63436817

	15．合肥市丰宝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3956934684

	16．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13856446161

	17．安徽宇顺种业开发有限公司
	13865995611

	18．安徽省棉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556－5200154

	第二组：
	

	1．安徽知本种业科技有限公
	0551－63682602

	2．安徽华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3956955464

	3．安徽国瑞种业有限公司
	0551－67755206

	4．安徽春禾种业有限公司
	13955177050

	5．合肥市诚信农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0551－65581418

	6．安徽省爱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551－62831370

	7．安徽禾嘉种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551－64489598

	8．安徽皖垦种业有限公司
	0551－64229668

	9．安徽省白湖种子公司
	0551－87526536

	10．合肥市合丰种业有限公司
	055165570632

	11．合肥市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0551－62239955

	12．安徽连连富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13856945280

	13．巢湖春友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13500511356

	14．安徽绿亿种业有限公司
	0551－65329616

	15．安徽全丰种业有限公司
	0551－65321380

	16．庐江县种子公司
	0551－87322189

	17．安徽国盛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3305517560

	第三组：
	

	1．安徽金世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8019960988

	2．安徽省紫芦湖良种繁殖场
	0557－2581326

	3．安徽省弘大科技种业有限公司
	0557－3917260

	4．安徽省萧科种业有限公司
	0557－5522189

	5．安徽省民得利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05573908674

	6．安徽德龙种业有限公司
	0557－2191269

	7．安徽雨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0557－3908488

	8．宿州市种子公司
	0557－3913494

	9．安徽省金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557－3930698

	10．安徽理想种业有限公司
	13965969398

	11．安徽省笑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5309608188

	12．芜湖青弋江种业有限公司
	13605539776

	13．安徽袁粮水稻产业有限公司
	13866768777

	14．安徽省连丰种业有限公司
	0555－6126791

	15．马鞍山神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0555－6728678

	第四组：
	

	1．临泉县福临种业有限公司
	0558－6512989

	2．安徽新世纪农业有限公司
	0558－2566833

	3．安徽谷神种业有限公司
	0558－7214441

	4．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0552－2818629

	5．淮南市种子公司
	0554－2661225

	6．安徽地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0552－8316888

	7．安徽信邦种业有限公司
	0552－5029680

	8．安徽华皖种业有限公司
	0558－2225669

	9．安徽金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3355686998


附件2
企业名称        未抽查到品种登记表

	作物
	品　种
	生产证号
	是否授权品种
	授权单位
	生产地点
	原　因

	
	
	
	
	
	
	

	
	
	
	
	
	
	

	
	
	
	
	
	
	

	
	
	
	
	
	
	

	
	
	
	
	
	
	

	
	
	
	
	
	
	

	
	
	
	
	
	
	

	
	
	
	
	
	
	

	
	
	
	
	
	
	

	
	
	
	
	
	
	

	
	
	
	
	
	
	

	
	
	
	
	
	
	

	
	
	
	
	
	
	

	
	
	
	
	
	
	


注：本表只登记本企业拟包装销售品种。

附件3
农作物种子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核查记录表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住　　所
	
	邮    编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人电话
	

	种子生产许可证编号
	
	种子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许可证许可生产品种
	
	2013年实际生产品种
	

	种子经营许可证编号及经营范围
	
	种子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种子生产情况与生产许可证
许可生产是否一致
	

	种子经营情况与经营许可证
经营范围是否一致
	

	档案制作
	是否建立种子经营档案
	

	
	档案内容是否涵盖进货、质量验证和销售去向
	


	
	是否建立种子生产档案
	

	
	档案内容是否涵盖地点、品种和具体面积
	

	
	制作是否规范
	

	档案记录
	是否记录所有作物种子生产经营情况
	

	
	记录内容是否齐全
	

	
	是否及时记录
	

	
	销售去向记录是否齐全
	

	品种授权记录
	授权品种：


	授权单位：




注：本表一式二份，一份留存被查经营者，一份由检查人员带回。

附件4
种子企业资质条件核查表

一、注册资本

该公司申请注册资本为    万元，公司固定资产     万元（和公司财务报表对比）。

二、技术人员情况

	类别
	要求人数
	现有人数
	是否符合要求

	检验人员
	
	
	

	加工人员
	
	
	

	贮藏人员
	
	
	

	生产人员
	
	
	


三、检验室及主要检验仪器设备

建有      平方米种子检验室，产权证号为：          ， 

	仪器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 量

（台/套）
	使用状况
	产权证明

（或购买发票号码）

	电泳仪
	
	
	
	

	电泳槽
	
	
	
	

	样品粉碎机
	
	
	
	

	烘箱
	
	
	
	

	发芽箱
	
	
	
	

	1/100g 天平
	
	
	
	

	1/1000g天平
	
	
	
	

	1/10000g天平
	
	
	
	

	*pcr扩增仪
	
	
	
	

	*酸度计
	
	
	
	

	*高压灭菌锅
	
	
	
	

	*磁力搅拌器
	
	
	
	

	*恒温水浴锅
	
	
	
	

	*高速冷冻离心机
	
	
	
	

	*成套移液器
	
	
	
	


四、加工包装设备

	设备名称
	型 号
	数量
（台/套）
	使用情况
	产权证明

（或购买发票号码）

	成套种子

加工设备
	
	
	
	


五、仓储及加工厂房

	项   目
	所在地点
	面积（㎡）
	产权证明

	仓库或金属仓（m3）
	
	
	

	加工厂房
	
	
	

	晒场
	
	
	


六、审核意见

审核人员（具体责任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5
种子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1  样品扦取

1.1 扦样对象

已包装待销或销售的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商品种子。

1.2 人员要求

扦样人员不得少于两名，其中至少有一名持有种子检验员证的扦样员。

1.3 扦样器具

扦样器、盛样器、样品袋、密封袋、封条（盖章）、透明胶带、记号笔、圆珠笔、订书机、方便袋、扦样单（盖章）、复写纸、汤匙、样品箱等。

1.4 告知内容

扦样前首先向被抽查单位出示种子质量监督抽查文件、种子检验员证等，并告知抽查工作性质、范围，被抽查单位的权利义务，以及扦样方法、检验项目、检验依据、判定依据等内容。

1.5 扦样基数

检查被扦样农作物种子的标签、包装标识，了解种子批号、标签标注内容、种子批的均匀度，确定抽查的种子批和扦样基数。如果种子批最大重量超出规程规定（稻为25000公斤、玉米为40000公斤），应当划分种子批后进行扦样。种子批重较少的，应当执行规程中有关扦样袋数最低要求等规定（表1），确保所扦种子样品均匀一致、有代表性。

表1  袋装种子的扦样袋数
	种子批的袋数
	扦取的最低袋数
	种子批的袋数
	扦取的最低袋数

	1～5
	每袋都扦，至少扦5个初样。
	50～400
	每5袋至少扦取1袋。

	6～14
	不少于5袋。
	401～560
	不少于80袋。

	15～30
	每3袋至少扦取1袋。
	561以上
	每7袋至少扦取1袋。

	31～49
	不少于10袋。
	/
	/


如果种子是小包装，则以100公斤种子作为扦样的基本单位。小包装合并成重量100公斤作为一个扦样点（不得超过此重量），应按表1规定扦样点数进行扦样。

1.6 扦样数量

扦样数量应当满足种子检测以及备份样品留存的合理需要。送验样品数量稻700克（净度、发芽400克，水分100克，纯度100克，真实性100克），玉米1500克（净度、发芽1000克，水分100克，纯度200克，真实性200克）；备份样品数量稻500克（水分100克，其他400克），玉米1100克（水分100克，其他1000克）。

1.7 样品处置

送验样品及备份样品应装入性能良好、清洁、无污染的样品袋内，并采用封样单等方式做好防拆封和防破损；封样完成后，由被抽查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人员和扦样人员在封样单与样品袋骑缝处签字；扦样人员要确保及时、安全地将送验及备份样品送交检验机构。

1.8 扦样单填写

应当按照监督抽查管理办法中扦样单填写的有关要求，依据种子标签标注信息、种子经营档案或合同以及种子经营者提供的有关信息，准确、完整、规范地填写扦样单所列各项内容，详细记录被抽查单位及种子样品相关信息。

扦样单内容不得涂改，由被抽查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人员和扦样人员签字，并加盖被抽查单位及检验机构公章。扦样单一式三份分别交由被抽查单位、下达抽查任务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扦样单位留存。

1.9 证据留存

——对于所扦种子样品应索取种子包装袋及标签，由被抽查单位负责人签字（应不易擦除，可用油性记号笔），并妥善保存。

——对确定扦取的种子的经营档案、进货记录、进货发票或收据、委托授权书、购销合同或协议等资料进行拍照或复印存档。

——对扦样工作过程采用照相机或摄像机拍摄记录。

1.10 样品确认

被抽查种子样品的经销单位与标称生产商不一致的，应当履行生产商确认程序。

扦样结束后填写样品确认通知书（附后），加盖扦样单位公章，通过中国邮政EMS特快专递等有效方式，确保将通知书原件送达生产商，并及时查询打印接收记录。存在多个标称生产商或不确定是否属于生产商的，均应发送样品确认通知书。

生产商在规定时间内不予回复，或回复不予确认但未提供有效证据的，均视为所扦种子是其生产的产品。对于回复不予确认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检验机构应当向被抽查单位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送达《不确认种子移送处理单》（附后）。

2  检验要求

2.1 检验项目及方法

种子实物质量检验项目是指净度、发芽率、水分和品种纯度等，检验方法执行检验规程及有关标准。种子标识质量检验项目是指所扦种子标签标注质量指标是否符合强制性种子质量标准要求。本次抽查的检验项目及方法（表2）。

表2  检验项目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方  法  依  据
	备    注

	1
	净度
	GB/T 3543.3－1995
	

	2
	水分
	GB/T 3543.6－1995
	

	3
	发芽率
	GB/T 3543.4－1995
	400粒种子发芽

	4
	品种纯度
	GB/T 3543.5－1995
	田间小区种植

	5
	品种真实性
	《玉米品种鉴定 DNA指纹方法》（NY/T1432）《水稻品种鉴定 DNA
指纹方法》（NY/T 1433）
	

	6
	种子标签
	GB 20464－2006
	符合性判定


2.2 检验原则

检验机构对样品进行重新编号。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行内部抽检分离，扦样人员尽可能不承担检验项目的主检和复核。

检验应严格按照检验规程和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规范开展样品检测，特别是对于检测结果不合格的种子样品，应及时安排进行复核检测，确保结果准确、公正、可靠。

2.3 样品管理

检验机构接收样品应当有专人负责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对检验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并确认样品与扦样单的记录是否相符，最后对送验样品和备份样品分别加贴相应标识后入库。

应在低温干燥等适宜条件下保存试验样品和备份样品，确保样品的有效性。对检验结果不合格的种子，其备份样品至少应保留至结果发布后3个月。

2.4 记录管理

应当按规定如实填写检验原始记录，保证真实、准确、清晰，不得随意涂改，并妥善保存备查。

3  判定原则

3.1 种子实物质量判定原则

经检验，样品的发芽率、品种纯度任意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不符合国家种子质量标准规定值或标签标注值，判定该批种子实物质量为不合格，属于劣种子。

对于质量符合性检验，在使用上述规则进行质量判定时，检测值与标注值允许执行下列容许误差：

1）净度的容许误差见GB/T 3543.3；

2）发芽率的容许误差见GB/T 3543.4；

3）品种纯度的容许误差见GB/T 3543.5；

4）水分的容许误差0.5%。

3.2 种子标签标注质量指标判定原则

所扦种子样品标签标注质量指标任一项达不到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或达不到已声明符合推荐性标准、企业标准所明确的相应规定值的，判为劣种子；

3.3 种子检验结果综合判定原则

经检验，所扦取种子样品实物质量（净度、发芽率、真实性和品种纯度、水分）和标签标注质量指标均合格时，综合判定该批种子质量合格。反之，判定该批种子质量不合格。

4  结果通知

检验结束后，检验机构应当及时向被抽查企业和生产商送达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结果通知书（附后）。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被抽查企业或生产商应当在接到结果通知单之日起，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项目在5日内，发芽率在15日内，向下达任务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报告（申请），并抄送检验机构。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检验结果。

结果通知书送达方式与生产商确认通知书相同，且应留存相关凭证证据。

5  异议处理

5.1 异议受理

组织实施监督抽查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异议的受理。

5.2 处理规则

检验机构收到被抽查单位提出的异议后，应按照客观公正、简明扼要、依据合理充分的原则，尽快对检验工作各环节进行认真核查。

——认为异议理由不充分或不成立的，由检验机构进行书面答复，并将答复意见报送下达任务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下达任务部门）。

——对标准适用及标准理解的异议，由检验机构进行答复。

——对标准适用的异议确属标准问题，需要进行标准解释的，由下达任务部门进行答复。

——所提异议理由成立、需要安排复验的，经下达任务部门同意后，按照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办理。

6  检验报告

检验结束后，检验机构应当及时出具检验报告，送达被抽查企业和生产商。报告应正确使用CASL标志，由授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检验机构公章。检验报告送达方式与生产商确认通知书相同，且应留存相关凭证证据。

7 结果报送

检验机构完成抽查任务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将监督抽查结果汇总表（附后）、抽查总结材料等报送下达任务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附：1．样品确认通知书
2．不确认种子移送处理单
3．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结果通知书
4．安徽省2013年冬季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结果汇总表

附1：

扦样单位：××× 地址：××× 邮编：××× 传真：×××

样品确认通知书

编号：

（种子生产商全称）：

受 （下达任务单位） 委托，我单位在 （被抽查单位全称） 处扦取标称你单位生产的种子，请你单位予以确认。

该种子标签标注内容主要如下：

作物种类：     种子类别：      
品种名称：     产地：     批号：        
种子经营许可证编号：                  
质量指标：水分≤  %、净度≥  %、发芽率≥  %、纯度≥  %
净含量：     生产年月：        
生产商名称：                      
生产商地址：       电话及传真：         
其他：                         
对于以上信息，受检单位已在编号为    的扦样单上签字确认，请你单位在接到本函7日内予以回复，逾期不回复的，则视为种子是你单位生产的产品。

（公章）

发送方式：□传真/□邮寄/□其他      年  月  日


确 认 回 执 单

□是本单位生产的种子。

□不是本单位生产的种子，我单位将在规定时间寄送证明材料。

（公章）          
年    月    日      
附2：

不确认种子移送处理单

编号：        
 ××农业委员会  ：

在我委组织的    年    （□月；□季度）   种子质量监督抽查中，（承检机构全称） 在 （被抽查单位全称） 处扦取标称 （生产商全称） 生产的种子，已经生产商确认不是其生产的种子。现将不确认种子生产商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移送你单位，请对该批种子的来源进行调查处理，并将结果告知我单位。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联 系 人：          
（移送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录1：样品确认通知书

附录2：不确认种子生产商提供的相关材料

附3：

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结果通知书

编号：          
（被抽查单位名称）：
根据（种子质量监督工作通知），我单位于    年   月   日在    省

    市的 （被抽查单位全称） 抽取标称（生产商名称）的 （作物及品种名称） 种子，扦样单编号为      。该样品经我单位依据《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采用       方法检测，并根据《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判定该批种子质量不合格。检测结果如下：
	质量指标
	检测结果
	标注值
	容许误差
	判定结果
	备注

	
	
	
	
	
	

	
	
	
	
	
	

	
	
	
	
	
	


现将检测结果通知你单位，收到本通知后，请务必填写附件的确认回执单并立即传真我单位，同时邮寄原件。

若对上述检测结果有异议，除填写确认回执单外，请在收到本传真件  日内向 （下达任务部门） （地址：××××；邮编：××××；传真：××××）提出书面（传真）报告并附相关说明材料，同时抄送我单位。逾期未提出书面异议的，或者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但未附相关说明材料的，视为你单位认可上述检测结果。

我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1、地址邮编：××××，××××

2、联 系 人：××××

3、联系电话：××××

4、传  真：××××

附件：确认回执单

（承检机构公章）   

××××年××月××日  

发送方式：□传真/□邮寄/□其他

确  认  回  执  单

（编号）      
 （承检机构全称） ：
由你单位传真我单位的《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结果通知单》收悉。该 （作物及品种名称） 种子扦样单的编号为×××××。我单位

□对检测结果无异议。

□对检测结果有异议，我单位向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申诉。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附4：

安徽省2013年冬季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结果汇总表

	序号
	被抽查单位
	作物种类及种子类别
	品种名称
	水分（%）
	净度（%）
	发芽率（%）
	纯度（%）
	标称
生产商
	综合

判定
	备注

	
	
	
	
	标准（注）值
	实测值
	容许
误差
	标准（注）值
	实测值
	标准（注）值
	实测值
	容许
误差
	标准
（注）值
	实测值
	容许误差
	
	
	

	
	
	
	
	
	
	
	
	
	
	
	
	
	
	
	
	
	

	
	
	
	
	
	
	
	
	
	
	
	
	
	
	
	
	
	

	
	
	
	
	
	
	
	
	
	
	
	
	
	
	
	
	
	

	
	
	
	
	
	
	
	
	
	
	
	
	
	
	
	
	
	

	
	
	
	
	
	
	
	
	
	
	
	
	
	
	
	
	
	

	
	
	
	
	
	
	
	
	
	
	
	
	
	
	
	
	
	

	
	
	
	
	
	
	
	
	
	
	
	
	
	
	
	
	
	

	
	
	
	
	
	
	
	
	
	
	
	
	
	
	
	
	
	

	
	
	
	
	
	
	
	
	
	
	
	
	
	
	
	
	
	

	
	
	
	
	
	
	
	
	
	
	
	
	
	
	
	
	
	

	
	
	
	
	
	
	
	
	
	
	
	
	
	
	
	
	
	


负责人（签字）：                                                汇总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抄送：各市、县（市、区）农委。
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                     2013年12月27日印发

打字：侯勤廉             校对：王  勇             共印23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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